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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所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886）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截至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百分比變動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年化） 百分比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2,229,133 1,206,285 85% 1,608,380 39%

毛利 459,299 232,330 98% 309,773 48%

期內溢利 141,262 92,471 53% 123,295 15%
（附註）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
盈利 1.2 仙 0.8 仙 0.4仙 1.0仙 0.2仙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分比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總資產 3,847,329 3,220,300 19%

總權益 872,095 711,012 23%

總負債 2,975,234 2,509,288 19%   

附註：

二零一三年八月五日，本公司完成發行總金額為 3.1億港元於二零一六年到期的可換股債券。

從二零一三年八月五日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於轉換選擇權的公允價值變動導致了53百萬港元的公
允價值變動損失，此損失已計入截止到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合併利潤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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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業績

濱海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提呈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下文統
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合併業績，並與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期間資料相比較：

合併利潤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 2,229,133 1,206,285
銷售成本 6 (1,769,834) (973,955)  

毛利 459,299 232,330
減值回撥 7,586 26,521
行政開支 6 (167,508) (104,115)
其他收入、損失 — 淨值 5 (18,588) (6,498)  

280,789 148,238

財務費用 — 淨值 7 (67,223) (25,828)
享有按權益法入賬的投資的利潤份額 (33) (477)  

除稅前溢利 213,533 121,933
所得稅 8 (72,271) (29,462)  

年度╱期內溢利 141,262 92,471  

應佔溢利：
— 本公司擁有人 135,722 89,615
— 非控制性權益 5,540 2,856  

141,262 92,471  

每股溢利
— 基本（港仙） 9 1.2仙 0.8仙
— 攤薄（港仙） 1.2仙 0.8仙  

股息 10 30,3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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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綜合收益
年內╱期內溢利 141,262 92,471

其他綜合收益
其後可能會重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匯兌差額 18,653 7,005  

年內╱期內綜合收益總額 159,915 99,476  

應佔綜合收益：
— 本公司擁有人 153,777 96,166
— 非控制性權益 6,138 3,310  

年內╱期內綜合收益總額 159,915 99,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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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 48,098 48,39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250,548 1,792,701 
按權益法入帳的投資 45,781 19,679 
遞延所得稅資產 8,924 8,678  

2,353,351 1,869,448  

流動資產
存貨 49,344 70,975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1 594,117 351,058 
應收直屬控股公司款項  1,368  3,636 
受限制的現金 6,368 31,07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85,086 818,231   

1,336,283 1,274,974   

持有待售的資產 157,695 75,878  

1,493,978 1,350,852   

總資產 3,847,329 3,220,300   

權益及負債
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
股本

— 普通股 59,955 59,928 
— 可換股優先股 170,000 170,000 
— 可贖回優先股 430,000 430,000 
股本溢價 12 1,141 424,737 
其他儲備 12 (56,574) 111,523 
留存收益╱（累計虧損） 243,141 (503,470)  

847,663 692,718 

非控制性權益 24,432 18,294   

總權益 872,095 71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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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款 1,496,829 1,062,497
衍生金融工具 149,206 24,337  

1,646,035 1,086,834  

流動負債
應付帳款及其他應付款 13 1,005,629 784,953
當期所得稅負債 58,564 43,604
借款 265,006 593,897  

1,329,199 1,422,454  

總負債 2,975,234 2,509,288  

總權益及負債 3,847,329 3,220,300  

流動資產╱（負債）淨額 164,779 (71,60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518,130 1,797,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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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本溢價
其他儲備
（附註12）

留存收益╱
（累計虧損） 合計

非控制
性權益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結餘 659,928 424,737 121,946 (592,238) 614,373 14,984 629,357 
同一控制下企業合併（附註3）  —  —  65,380 (847)  64,533  — 64,533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結餘 659,928 424,737 187,326 (593,085) 678,906 14,984 693,890        

綜合收益
年內溢利  —  —  — 89,615 89,615 2,856 92,471 
其他綜合收益
匯兌差額  — — 6,551  — 6,551 454 7,005        

年內綜合收益總額  —  — 6,551 89,615 96,166 3,310 99,476        

同一控制下企業合併（附註3） — — (82,354) — (82,354) — (82,354)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結餘 659,928 424,737 111,523 (503,470) 692,718 18,294 711,012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結餘 659,928 424,737 111,523 (503,470) 692,718 18,294 711,012        

綜合收益
年內溢利  —  —  — 135,722 135,722 5,540 141,262
其他綜合收益
匯兌差額 —  — 18,055 — 18,055  598 18,653       

年內綜合收益總額 — — 18,055 135,722 153,777  6,138 159,915       

行使換股權發行之普通股 27 1,141 — — 1,168 — 1,168
削減累計虧損 — (424,737) (184,709) 609,446 — — —
失效的員工股票期權 — — (1,443) 1,443 — — —       

於權益中直接確認與擁有人 
交易的總額 27 (423,596) (186,152) 610,889 1,168 — 1,168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結餘 659,955 1,141 (56,574) 243,141 847,663 24,432 87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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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一般資料

濱海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一九九九年十月八日在百慕達註冊成立，其主要經營場所位於香港銅鑼
灣勿地臣街1號時代廣場二座32樓3205-07室。

本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控股業務。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合稱為本集團。

就本財務報表，董事認為，天津泰達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泰達」）為最終控股公司。

截至二零一四年二月十日，本公司普通股乃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上
市。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本公司向聯交所申請其股份由創業板轉往主板上市。聯交所於二零一四
年一月三十日原則上批准其普通股於主板上市並自創業板除牌，並於二零一四年二月十日起生效。

2. 重大會計準則概要

為與本集團旗下位於中國人民共和國之業務營運子公司財政年度結算日保持一致以提升管理效率，根據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八日之董事會決議，本集團之財政年度結算日由三月三十一日更改為十二月三十一
日。因此，所呈列之合併財務報表涵蓋自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相
應比較數字為自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期間。合併綜合收益表、合
併權益變動表及相關附註所示之相應比較數字與即期並無可比性。

財務報表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按歷史成本法編制。並就衍生金融工具，按公允
價值列賬進行重估。

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備財務報表，須要使用若干關鍵的會計估計，亦需要管理層在應用本集團會計
政策的過程中作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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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及披露變更

(a) 集團採用的新的及修訂的變更如下：

自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起之會計期間已獲採納之修訂如下並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
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列報」有關其他綜合收益。這些修訂的主要變動是對實體到集團項
目列示的要求，以集團是否有機會重分類至損益後（重分類調整）的基礎上，提出了「其他綜合收
益」（OCI）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合併財務報表」透過識別控制概念作為實體是否應計入母公司的合併財
務報表中的決定性因素的現有原則。該準則提供額外指引，以協助「控制」在一些情況難以評估時
作出判斷的決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合營安排」側重於各方權利和義務的安排，而不是其法律形式的。有兩
種類型的聯合安排：共同經營和合營企業。共同經營指投資者有權享有該資產和有義務承擔負債
的安排。共同經營者占其份額的資產，負債，收入及支出。在合營企業中的投資者有權對淨資產
進行安排；合資公司按權益法核算。按照比例對合營企業進行合併不再被允許。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披露其他實體的利益」包括所有形式的其他實體，包括共同安排，聯
營，結構實體及其他資產負債表外工具權益的披露規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修訂），「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包括合資企業的要求，以及
聯營公司按權益法核算並遵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1的問題。

(b) 以下新準則及修訂的適用於本集團，且須在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首次使用，但不
會對本集團產生重大影響：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改，「首次採用」，對政府貸款
• 年度改進2011
•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修訂）「獨立財務報表」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允價值計量」
•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員工福利」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關於資產負債抵銷」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 詮釋第20號，「露天礦生產階段的剝採成本」
• 年度改進2012 —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允價值計量」
• 年度改進2013 — 修訂準則第1號「首次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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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已頒佈但尚未在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生效且沒有採用：

•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金融工具」：列報「對資產和負債的抵消」1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第12和第27號修訂，「投資實體的合併」1

• 香港會計準則36修訂，對可收回金額「資產減值」的披露 1

•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對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 — 「衍生工具的更替」1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1號「徵收」1

•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的修訂，按照既定的福利計劃的「員工福利」2

• 年度改進20122

• 年度改進20132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3

1 變化的年度期間從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生效或以後開始。
2 變化的年度期間從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生效或以後開始。
3 變化的年度期間從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生效或以後開始。

本集團現正在評估該等新準則，詮釋及修訂的影響的過程中。所有這些變化預期不會對本集團業
績及財務狀況產生顯著影響。

3. 企業合併

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本集團與泰達香港置業有限公司（「泰達香港」）（本集團直屬控股公司）及其一
間子公司訂立協議，以人民幣66,124,793（折合港幣81,969,000）之對價重新取得泰達香港持有之六間公
司（「六間子公司」）控制權。以上收購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內完成。

該收購已作為共同控制合併入帳，對此本公司於編制綜合財務報表時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
計指引第5號「共同控制合併的合併會計法」所指定的合併會計原則。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期間的綜合財務報表乃假設現有集團架構於整個呈報年度已一直存在而編制。

以下為共同控制合併對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所產生影響的對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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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

本集團
收購前 目標子公司 調整 合併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淨值 715,136 78,230 (82,354) 711,012     

股本 659,928 76,524 (76,524) 659,928 
股本溢價 424,737  —  — 424,737 
留存收益 (512,983) (345) 9,858 (503,470)
其他儲備 125,551 2,051 (16,079) 111,523
非控制性權益 17,903  — 391 18,294     

715,136 78,230 (82,354) 711,012     

附註：

(i) 上述調整指於合併實體的投資與股本、儲備及留存收益的抵消。

(ii) 並無為實現共同控制合併政策一致性而對資產淨值及淨利潤或虧損的其他重大調整。

4. 分類資料

本集團之組織其經營目前分為四項可呈報經營分部。可呈報分部的主要活動如下：

實地燃氣銷售 — 直接由供應商氣庫批發液化石油氣（「液化氣」）予獨立代理
罐裝燃氣銷售 — 銷售罐裝燃氣
管道燃氣銷售 — 通過集團管網銷售管道燃氣
接駁服務 — 基於接駁合同，組建安裝燃氣管道設備以使用戶連接至集團管網

經營分類乃按經主要經營戰略決策者定期審閱，用以資源配置及評估分類表現之內部報告釐定。本集團
之主要經營戰略決策者被確定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執行董事」）。

執行董事以分部業績評估經營分類之表現。分部業績為各分類之綜合毛利。

本集團分部資產及負債數額並未經由執行董事審查或定期提供給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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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收益均產生於中國地區（本集團實體獲取收益之坐落地）。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內，除集團關聯方天津鋼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鋼管」）貢獻集團總收入之16%外，本集團並無
貢獻銷售額超過集團總收入10%之單一客戶（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內：14%）。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實地

燃氣銷售
罐裝

燃氣銷售
管道

燃氣銷售 接駁服務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 天津泰達津聯燃氣有限公司（「泰

達燃氣」）、天津生態城投資建
設有限公司（「天津生態城」）、
天津鋼管及其聯繫人士  —  — 564,801  — 564,801 

— 其他客戶 275,929 18,575 834,781 535,047 1,664,332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275,929 18,575 1,399,582 535,047 2,229,133     

分部業績 1,541 1,438 110,670 345,650 459,299     

— 減值回撥 — 淨值 7,586
— 其他收入、損失 — 淨值 (18,588)
— 行政開支 (167,508)
— 財務費用 — 淨值 (67,223)
— 享有按權益法入賬的投資的利潤

份額 (33) 

除稅前溢利 213,533  

其他可呈報分部資料：
折舊 (1,141) (132) (59,021) (975) (61,269)
攤銷 (144) (10) (733) (280) (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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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實地

燃氣銷售
罐裝

燃氣銷售
管道

燃氣銷售 接駁服務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 泰達燃氣、天津生態城、 

天津鋼管及其聯繫人士 — — 282,741 — 282,741
— 其他客戶 171,449 14,441 462,526 275,128 923,544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171,449 14,441 745,267 275,128 1,206,285     

分部業績 1,677 (577) 53,539 177,691 232,330     

— 減值回撥 — 淨值 26,521
— 其他收入、損失 — 淨值 (6,498)
— 行政開支 (104,115)
— 財務費用 — 淨值 (25,828)
— 享有按權益法入賬的投資的利潤份

額 (477) 

除稅前溢利 121,933 

其他可呈報分部資料：
折舊 (386) (96) (36,413) (623) (37,518)
攤銷 (121) (10) (525) (192) (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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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損失 — 淨值

截至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
管理剝離公司收入（附註）  — 522 
管理泰達燃氣公司收入  — 627 
安裝服務  3,388 1,781  

3,388 2,930  

其他利得或損失 — 淨值：
就若干前附屬公司之資產處置委託佣金  18,909  —
處置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 (208) (965)
附屬公司清盤利得 1,098 2,484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變動計入損益 
之衍生金融工具公允價值虧損 — 淨值 (44,106) (12,732)
其他 2,331 1,785  

(21,976) (9,428)  

(18,588) (6,498)  

附註：

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五月四日出售30間附屬公司（「剝離公司」）於本集團股東之主要代名人Cavalier Asia 
Limited（「津聯BVI」）。出售完成後，根據管理協議，本集團繼續管理該等出售公司。該協議於二零一三
年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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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性質分類的費用

截至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年度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氣體採購成本 1,432,958 787,977
存貨變動 (1,181) 117
管道材料成本 60,151 47,387 
承包商及其他成本 122,484 42,933
僱員福利開支 146,936 83,177
折舊

— 銷售成本 57,205 34,786
— 行政開支 4,064 2,732
經營租賃租金

— 泰達 — 2,504 
— 其他 10,615 4,480 
轉回多計提之建造成本（附註） — (3,438)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轉回）╱撥備 — 淨值 (352) 3,987
攤銷 1,167 848
核數師酬金 3,593 3,770
其他專業費用 14,921 10,682 
其他費用 84,781 56,128  

銷售成本和行政費用總額 1,937,342 1,078,070  

附註：

此項為多計提之已完工接駁服務項目建造成本之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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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財務費用 — 淨值

截至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全數清還的銀行借款利息 65,682 43,368
須於五年內全數清還的人民幣債券利息 45,042 7,577
可轉債利息 11,600 —
其他借貸成本 545 205
應付泰達利息  —  135 
匯兌盈利 (16,832) (3,027)  

財務成本 106,037  48,258 
減：資本化為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部分成本（附註） (28,667) (18,272)  

財務費用合計  77,370 29,986  

財務收益 (10,147) (4,158)  

財務費用 — 淨值 67,223  25,828  

附註：

一般借款包含融資成本之資本化率為 7.01%（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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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費用

由於本集團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此並無作出任何香港利得稅撥備（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期間：無）。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之子公司須按25%之稅率繳付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截至二
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期間：25%）。

截至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
— 本年度利潤的當期稅項 72,271 32,699  

遞延所得稅：
稅項虧損 — (3,237)  

所得稅開支 72,271 29,462  

附註：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計算的稅項開支與採用的適用的法定企業所得稅率計算的理論稅額不同。以下為綜合
損益表內之稅項開支與採用適用於各相關子公司盈利的稅率計算的稅項開支總和的對賬：

截至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 213,533 121,933  

以各自適用稅率計算的稅項 59,782 31,326
不可扣稅之支出 11,089 6,578
無遞延稅項資產被確認的稅項虧損 14,843 494
無須繳納所得稅之收益 (12,657) (7,737)
先前未確認的稅務虧損 (786) (1,199)  

稅金 72,271 29,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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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溢利

(1) 基本

每股基本及攤薄溢利的計算依據為下列資料：

截至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本公司股東應佔盈利 135,722 89,615  

股份數目
就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附註） 11,659,627,161 11,659,478,667  

附註：

計算中包括了170百萬股可換股優先股，其於發行第十年將自動兌換為5,666,666,666股新普通股。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有關可換股債券金額為1,000,000港元之換股權獲行使，據此發行
2,710,027股新股份。

(2) 攤薄

攤薄每股收益假設所有可攤薄的潛在普通股被兌換後，根據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股數計算。
本公司有兩類可攤薄的潛在普通股﹕可轉換債券和購股權。可轉換債券假設被轉換為普通股，而
淨利潤經調整以對銷利息費用減稅務影響，購股權的行使不會對每股收益有重大的攤薄。於截至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行使購股權對每股溢利並無重大攤薄影響。

10. 股息

並無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期間內派發股息。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九日，董事會建議就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利為每普通股
0.005港元，總計不少於30,384,114.20港元（基於在本公告日總共已發行6,076,822,840股普通股）。本財
務報表未反映此項應付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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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310,957 206,795
減：減值撥備 (48,923) (44,319)  

262,034 162,476
應收票據 91,520 18,582   

353,554 181,058  

預付供應商款項 195,657 173,248
減：減值撥備 (82,666) (84,821)  

112,991 88,427  

預付及其他應收款項 56,436 55,571
減：減值撥備 (8,220) (7,156)  

48,216 48,415  

應收關聯方款項 79,356 33,158   

594,117 351,058   

附註：

本集團大部分信貸銷貨期為三個月至一年，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 — 90日 173,383 97,751
91 — 180日 31,079 32,030 
181 — 360日 32,166 19,512
360日以上 74,329 57,502  

310,957 206,795 

減：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48,923) (44,319)  

262,034 162,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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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其他儲備

繳入盈餘 匯率儲備 法定儲備
員工購股權

儲備 其他儲備 合計 股份溢價
（附註 (i)） （附註 (ii)） （附註 (iii)） （附註 (iv)）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 28,800 (90,778) 2,561 21,363 160,000 121,946 424,737
共同控制企業合併（附註3）  — 2,195  —  — 63,185 65,380 —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經重列） 28,800 (88,583) 2,561 21,363 223,185 187,326 424,737
匯兌差額  —  6,551  —  — — 6,551 —
共同控制企業合併（附註3） — — — — (82,354) (82,354) —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8,800 (82,032) 2,561 21,363 140,831 111,523 424,737

匯兌差額  — 18,055  —  —  — 18,055 —
累計虧損的抵消（附註 (v)） (24,709)  — — — (160,000) (184,709) (424,737)
員工股票期權的喪失 — — — (1,443) — (1,443) —
因可轉股債券轉股發行的股票 — — — — — — 1,141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091 (63,977) 2,561 19,920 (19,169) (56,574) 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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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本集團之繳入盈餘相當於根據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六日為準備公司股份於香港聯交所上市而進行
之集團重組事項所收購之子公司之股份面值與本公司股份面值之差額。

(ii) 匯兌儲備因換算綜合財務報表自功能貨幣至呈列貨幣而產生。

(iii) 根據中國有關之規例，本公司於國內成立之子公司須將若干百分比（由董事會釐定）之除稅後溢利
（根據中國公認會計準則釐定），如有，轉發至法定儲備及企業發展基金。經其董事會批准，法定
儲備可用以抵消累計虧損或轉增資本。企業發展基金可用作該等子公司之未來發展。除非上述於
國內之子公司解散，否則該等儲備基金均不可分派。

(iv) 其他儲備為二零零九年發行可換股優先股之資本化負債與票面金額之差異及同一控制下企業合併
之合併儲備（附註5）。

(v)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八日股東特別大會股東議決抵銷本公司以前年度虧損港幣628,193,531，使用資
本公積賬戶抵消金額為港幣424,737,296，截止到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資本公積賬戶貸方
餘額減為0，使用實收資本賬戶抵消金額為港幣43,456,235，截止到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實收資本賬戶貸方餘額由港幣47,547,866變為港幣409,163，使用其他儲備賬戶抵消金額為港幣
160,000,000，截止到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其他儲備賬戶賬戶貸方餘額減為0。這可簡化公
司的賬目，並使該公司實現一種在董事認為合適的時候支付股息的股本結構。

13. 應付帳款及其他應付款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帳款 340,372 250,549
客戶預付 105,987 134,737 
其他應付帳款 509,422 364,332 
預提費用 41,939 28,508 
應付關連方款項 7,909 6,827   

1,005,629 784,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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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 — 90日 123,454 87,381 
91 — 180日 73,753 32,895 
181 — 360日 34,618 36,896 
360日以上 108,547 93,377   

340,372 250,549   

業績回顧

二零一三年是中國「十二五」規劃實施的第三年，中國經濟增長穩定，城鎮化及工業化發展進
一步促進了能源需求的增長。中國大陸持續的嚴重霧霾天氣提示中國政府和整個社會要把治
理空氣污染作為最重要的民生和社會問題。中國政府為此而採取的燃煤控制等措施在原來燃
氣規劃基礎上大幅增加了對天然氣的需求。天然氣行業的長期發展前景異常廣闊。本集團持
續專注燃氣業務持續發展，聚焦天津濱海新區市場開發，加速整合、優化外埠資源，完善企
業管控體系，在本集團全體員工的努力下，連續第五年實現業績的快速增長。

二零一三年也是本集團取得長足進步的一年，經過艱苦努力，本集團為實現進一步快速發展
奠定了更加堅實的基礎，包括：

• 在上一財年主管網已經基本覆蓋濱海新區主要發展區域的基礎上，本財年集團大力拓展
了濱海新區臨港工業區、天津華明工業園等用氣潛力巨大的經營區域；與渤化石化、樂
金化工等重大工業戶簽訂供氣協定，這將為公司擴大銷售收入與實現利潤增長提供新的
動力；

• 作為一家跨區域的公司，本集團支援天津濱海新區外的其他經營區域接駁源頭氣源、新
增鋪設燃氣管網、積極拓展新區域，其中儀征、涿州等多家外埠子公司的發展態勢令人
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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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8月，本集團發行3.1億港元於2016年到期之1%可換股債（「可換股債券」）。在
募得發展資金同時，吸納認同業務遠景之獨立重要投資者，亦透過引入業務策略及企業
管治方面之國際最佳慣例而令公司大為增值。發行可換股債券亦為擴大及多元化公司股
東基礎、改善公司流動資金狀況、減低公司之融資成本。

• 2013年10月，公司通過削減股份溢價、削減繳入盈餘、削減其他儲備及應用令本公司
得以對銷所有有關累計虧損，從而令本公司具備更有利條件及較早有機會向股東宣派股
息。

• 本財年末，公司向聯交所提出轉往主板上市的申請，並於2014年2月11日成功於主板上
市。我們相信股份於主板上市將提升本公司之形象並增加股份之買賣流通量，同時股份
於主板上市將有利本集團之未來發展、財務靈活性及業務發展。

• 繼續加強與中石油、中石化公司的合作，在氣源協調、採購審批、氣體配送等方面取得
了長足發展。

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九個月：未派發股息）按照每股普通股派發0.005港幣進行派發，根據現時已發行
之普通股股數，總額將為30,384,114.20港元。但須獲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批准。

為核實有權收取末期股息之普通股股東身份而需要暫停辦理股份過戶之日期，以及末期股息
之支付日期將於稍後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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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從事建造燃氣管道網絡、提供接駁服務、銷售液化石油氣（「液化氣」）和管道燃
氣。

接駁服務

本集團為用戶建造燃氣管道，接駁其管道至本集團之主要燃氣管道網絡，並向工業及商業
客戶，物業發展商及物業管理公司收取接駁費。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累計
燃氣管道網絡大約1,663公里，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89公里增加174公里。於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接駁費收入約為535,047,000港元，較截止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期間錄得之275,128,000港元，增加259,919,000港元或
增加94%，較截止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化）錄得之366,837,000港元，增加
168,210,000港元或增加46%。

管道燃氣銷售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住宅用戶及工業用戶之管道燃氣使用量分別約
為2,144 x 106百萬焦耳及12,712 x 106百萬焦耳，比對截止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九個月期間分別為1,234 x 106及7,461 x 106百萬焦耳。於期內，本集團管道燃氣銷售收入
為1,399,582,000港元，比對截止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期間之745,267,000
港元增654,315,000港元或增加88%，較截止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化）之
993,689,000港元，增加405,893,000港元或增加41%。其中大型工業客戶的增加令燃氣使用
量顯著提升。

房地產業務

由於房地產業務並不符合公司目前專注發展燃氣業務的戰略方向，並考慮到中國調控政策對
於房地產業務的影響，本集團計劃出售發展中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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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毛利率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毛利為459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期間：232百萬港元，截止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
化）：310百萬港元），綜合毛利率為21%（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期間：
19%，截止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19%）。綜合毛利率之提升主要得益於本集
團收入結構變化。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毛利較高之接駁收入較截至二
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期間提高94%，較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年化）提高46%。

行政開支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行政開支為168百萬港元，較截至二零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期間之行政開支104百萬港元增加64百萬港元或增加62%，
較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化）之行政開支139百萬港元增加29百萬港元或
增加21%。隨著本集團業務規模擴大，包含人工成本在內的管理成本增加。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136百萬港元，於截
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期間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90百萬港元，截至二
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化）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120百萬港元。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基本盈利為1.2港仙，於截至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期間之每股基本盈利為0.8港仙，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年化）之每股基本盈利為1.0港仙。

資本流動性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借貸總額為1,761,835,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656,394,000港元），現金及銀行存款為691,454,000港元，其中包含現金及現金
等價物685,086,000港元及受限制的銀行存款6,368,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現金
及銀行存款：849,305,000港元）。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綜合流動資產約為
1,493,978,000港元及其流動比率約為1.12。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本負
債比率約為208%，以綜合借貸總額約1,761,835,000港元佔總權益（包括本集團非控制性權益
除外的所有股本及儲備）約847,663,000港元之比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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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貸結構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借貸總額為1,761,835,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656,394,000港元）。464,661,000港元銀團貸款為浮動利率，以本集團部份子公
司權益進行抵押，由本公司提供擔保。34,256,000美元渣打銀行貸款為浮動利率，以本集團
公司權益進行抵押，由本公司提供擔保。國內銀行人民幣貸款為市場利率，無擔保。人民幣
500,000,000之債券以百分之百之發行價發行，無抵押，按6.5%承擔利息。港幣309,000,000
之可轉股債券以百分之百之發行價發行，無抵押，按1%承擔利息。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短期貸款及長期貸款中流動部分合共為265,006,000港元，其餘均為一年或一年以
上償還之長期貸款。

董事對營運資金充足性之意見

鑒於本集團現期財務狀況穩健，如無不可預見之情況發生，董事認為本集團有充裕營運資金
應付目前所需。鑒於預計本集團之財務表現、集團未來經營產生的現金淨值及目前有效之銀
行工具，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可全數履行於可預期未來到期之財務責任。

匯率變動引致之風險

由於本集團大部分交易以各集團實體之功能貨幣計值，故董事認為本集團之外滙風險並不重
大。部分銀行存款及借貸以港幣和美元計值，為本集團之外滙風險。本集團現時並無外滙對
沖政策。然而管理層會監察外滙風險，並將在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滙風險。

利率掉期合約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確認一項金融衍生工具公允價值收益
9,381,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期間損失：12,732,000港元），主要
原因為於期內受全球經濟動蕩影響，本集團簽訂的一項利率掉期合約公允價值上升所致。為
減低利率上升風險及控制借貸成本，本集團與渣打銀行倫敦簽訂一項名義總額為571,635,500
港元之浮息轉定息掉期合約（「掉期合約」）以控制未來之利息成本。該利率掉期合約為遞延結
算，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生效，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到期（「到期日」）。根據掉期合
約，本集團承擔2.25%之固定利率，並按照香港銀行公會發佈的香港銀行同業拆借利率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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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於到期日前，掉期合約之公允價值變動不會對本集團之現金流量造成重大影響。目前
之市場利率處於歷史低點，該等掉期合約之公允價值會隨經濟狀況及利率水準相應調整。本
集團認為從長遠角度，該等安排符合本集團之利益。

由可換股債券之轉股權公允價值變動導致的損失

二零一三年八月五日，本公司完成發行總金額為3.1億港元可換股債券。從二零一三年八月
五日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於轉換選擇權的公允價值變動導致了53百萬港元的公允
價值變動損失，此損失已計入截止到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合併利潤表中。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受限制之銀行存款為6,368,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31,074,000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本集團與香港銀團簽訂了共計622,400,000港元之貸款協議。該貸款以
本集團之部分子公司之權益進行抵押，由本公司提供擔保。

除以上披露外，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其他資產抵押。

可換股債券的發行

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五日，本公司公告發行310,000,000港元可轉股債券。可轉股債券可在
其條款及條件所載之情況下，按初步轉換價每股股份0.3690港元（可調整）轉換為本公司普通
股份。假設按初步轉換價悉數轉換可轉股債券，可轉換為本公司840,108,401股普通股份（「轉
換股份」），相當於本公司於該公告日期之已發行普通股股本約14.02%，轉換股份將為繳足股
款，並在各方面與相關轉換日期之當時已發行普通股份享有同等權益。可轉股債券並無配售
予本公司任何關連人士。可轉股債券發行所得淨款項已由本集團用作支付應付管線建設工程
款、償還即期借貸及作營運資金用途。

該等認購人認購本金總額310,0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已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五日完成。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00,000港元本金的可轉換債券已以每普通股份0.3690港
元的價格轉換成2,710,027普通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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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若干前附屬公司之資產出售委託

泰達香港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於本集團若干前附屬公司中擁有權益，該等附屬公司為於二零
零九年根據就普通股份於創業版恢復買賣之重組建議所收購。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泰達香港與濱海投資（天津）有限公司（「濱海投資（天津）」）（本公司全資附屬子公司）訂立資產
出售委託協議，據此，泰達香港委託濱海投資（天津）出售於該等15間本集團前附屬公司之權
益所組成之資產。

根據資產出售委託協議，泰達香港同意向濱海投資（天津）支付有關出售總代價之25.75%作為
傭金。根據出售有關權益之已確認總代價人民幣58,241,000元，應付濱海投資（天津）之佣金
總額將為人民幣14,997,057.50元。

削減股份溢價賬、削減繳入盈餘賬及削減其他儲備賬

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九日，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建議 (a)將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股份
溢價賬之進賬款項削減424,737,296港元至零；(b)將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繳入盈餘
賬之進賬款項由47,547,866港元削減43,456,235港元至4,091,631港元；及 (c)將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其他儲備賬「其他」項目之進賬款項削減160,000,000港元至零，以抵銷及
對銷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累計虧損628,193,531港元。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三
年十一月八日舉行股東特別大會考慮及通過特別決議案，批准該等事項。

本公司因有累計虧損而未能宣派或派付其股份之股息。削減股份溢價、削減繳入盈餘、削減
其他儲備及其應用令本公司得以對銷所有有關累計虧損，從而令本公司具備更有利條件及較
早有機會向股東宣派股息。

雖削減股份溢價、削減繳入盈餘、削減其他儲備及其應用已生效，本公司現階段仍不能保證
會於日後宣派或派付股息。

或有負債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有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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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本公司確信二零一四財年本集團將面臨更好的發展機遇。

二零一四年的主要工作是：

1. 繼續大力開拓天津濱海新區及周邊燃氣市場，拓展新的大型工業用戶作為業務重點，實
現天津濱海新區的重大發展；

2. 認真評估外埠公司發展的條件和機遇，繼續重點支持有發展潛力和市場的區域和子公司
成為公司新的利潤增長點；

3. 研討、評估天然氣行業的發展機遇，積極在天然氣產業鏈中尋找有價值的商業機會；

4. 繼續進一步提升公司的資訊化水準，通過優化管理提升公司的經營效率和效果；及

5. 進一步密切和股東、投資者、政府、債權人等利害關係人的合作，實現各方利益的共
贏。

僱員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員工1,463名（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57
名）。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本集團僱員之薪金及工資為108百萬港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九個月期間：60百萬港元）。

薪酬政策

本集團僱員之薪金參照市價及有關僱員之表現、資歷和經驗而釐定。亦會按照年內個人表現
酌情發放獎金，已獎勵僱員於本集團之貢獻。本集團亦為員工提供培訓及其他福利，包括養
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醫療保險、生育保險、住房公積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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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創業板轉往主板上市

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向聯交所作出申請，以將普通股份由創業板轉往主板上
市。聯交所已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三十日原則上批准股份於主板上市並自創業板除牌。普通股
份已於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一日於主板進行買賣。

企業管治

董事會負責本公司業務整體管理工作，並承擔帶領及控制本公司的責任，通過指示及監督其
事務，共同負責促進本公司的成功。董事會確信良好的企業管治將提高投資者信心、促進集
團發展以及提高企業透明度，符合集團及股東之長期利益。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除未遵守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A6.7條規定外，本公司遵守了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
（「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15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規定。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條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經董事會批准的「審
核委員會職權範圍」（經修訂）已於聯交所及公司網站上刊發。其主要職責包括但不限於：

1. 主要就外部核數師之委任、重新委任及罷免，向董事會提供建議；

2. 監察公司財務報表及年度帳目、半年度、季度財務報告之完整性；及

3. 檢討公司財務監控、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制度。

審核委員會現由4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劉紹基先生（主席）、羅文鈺教授、謝德賢先生及葉成慶
太平紳士組成，其中劉紹基先生及謝德賢先生為合資格會計師。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並對此財務報表發表
了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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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條款不遜於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
條《交易必守標準》所述之買賣標準規定，董事交易公司股票需經董事會主席批准，並按照批
准的時間、數量交易。

經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已確認，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內遵守了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准及行為守則之規定。

購買、出售及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及其任何子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
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年報之發行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年度報告將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或之前印刷並送達至
股東。

初步業績公告

本集團之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已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業績的初步公告所載的數字與本集團本年度的合併財務報告之草稿所載數字一致。羅兵咸永
道會計師事務所就此進行的工作並不構成香港會計師公會公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聘
用準則或香港核證聘用準則作出的核證聘用，故此，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並無就此初步
公告發出任何核證。

代表董事會
濱海投資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高亮

香港，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張秉軍及高亮先生，五名非執行董事申小林先
生、張軍先生、王剛先生、戴延先生及朱文芳女士，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葉成慶先生太
平紳士、羅文鈺教授、謝德賢先生及劉紹基先生。


